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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第 1次「交通肇事防制暨改善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07年 3月 26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主席：馮副局長輝昇 

出(列)席人員：如附簽到表                        記錄：邱雅琳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各單位提案報告 

參、 會議結論 

一、第一案 

（一） 提案單位:臺中市霧峰區公所 

（二） 案    由:霧峰區中正路 258號前（197k+700）復原原缺口 

（三） 與會單位發言： 

1. 萬豐里里長：現況缺口為封閉狀態，潛在危險性更高，因居民會逆向行

駛進入大坑巷，如係基於安全因素封閉，請考量直接於大坑巷口開設缺

口並設號誌與農試所紅綠燈同步，以利民眾進出減少危險。 

2. 二工處臺中工務段：本案二工處立場同 104年 6月份會議結論，開設缺

口除需符合省道中央分隔島開設缺口要點，亦需考量該處屬雙彎曲線道

路及速限的問題。 

3. 霧峰分局：根據近兩年觀察，缺口封閉後因衝突點變少，所以該路段才

未發生事故，建議工務段評估臺 3線沿線儘量封閉缺口，以降低事故發

生；本案基於安全考量不建議復原封閉的缺口。 

4. 李顧問克聰： 

(1) 有關逆向行駛的違規行為，建議里長向里民宣導逆向行駛的事故責

任與風險性以及禮讓與減速慢行的行車觀念，可配合警察局提供之

事故資料，讓里民瞭解封閉後未發生事故的情形，透過繞行方式減

少衝突點是較安全的。 

(2) 建議警察局針對逆向行駛的違規行為加強執法。 

(3) 建議二工處考量檢討不符合設計原則的缺口，應宣導後逐步封閉。 

5. 巫顧問哲緯：本案地處彎道且速限高達 70 公里，如有缺口駕駛人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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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不及反應而發生交通事故，且無法預知事故會發生在什麼人身上以及

其嚴重性，故不論是相關會議或是交通從業人員都會為保護人民生命安

全而把關。 

（四） 決    議： 

1. 依據小組會議討論及相關事故資料，可看出缺口封閉後安全性大幅提升，

原則上缺口仍維持封閉。 

2. 請霧峰分局、二工處及區公所向居民宣導封閉後肇事件數下降的情形，

以及他處發生類似的 A1 交通事故案例，讓當地居民充分瞭解封閉缺口

係基於安全因素考量。 

3. 請二工處基於安全角度，檢討相關省道與本案類似具有安全性疑慮的缺

口，亦可提報至交改小組進行討論。 

4. 因大坑巷聯外道路道路只有一條，建議評估更合適的交通或道路工程處

理方式，以改善該處聯外交通狀況。 

二、第二案 

（一）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交通工程科 

（二） 案    由:易肇事地點改善流程 

（三） 與會單位發言： 

1. 李顧問克聰： 

(1) 對於整體交通安全改善已持續多年，但新作事項卻有限，故建議多

加善用真正的大數據分析，亦即較高風險平台的熱點分析更加深入。 

(2) 未來所有事故應將人、車、路的完整資料建立至資料庫平台，例如

人的部分包含肇事雙方的年齡、背景等詳細資料，車的部分包含廠

牌、年份甚至是保養紀錄，路的部分包含路型等，如果建立的數據

夠充分，即可清楚篩選出什麼類型的駕駛人、車輛及路口之肇事率

會比較高；透過這樣的資料平台，即可清楚研判後續不論是工程面

或是宣導面的改善作為並能有所依據。 

(3) 如能建立前述數據完整的資料平台，建議可進一步做到每個民眾車

輛起迄點間的導引系統功能，並從安全角度提供導引，例如對於高

齡者的建議導引路線會因安全因素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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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善前後的分析相當重要，目前仍無法判斷肇事下降的原因與改善

作為的關聯，如透過真正的大數據分析即可尋出端倪並進行改善前

後的比較分析，以利後續研擬建立改善機制。 

(5) 此外，對於易肇事地點的改善初步以報告中肇事件數未下降 10% 做

為提送交改小組或是改善完成結案的門檻並無疑義，但中長程目標

建議仍需透過大數據的相關專業單位分析數據，進而提供具有價值

的改善建議。 

(6) 規劃流程的方案研擬需對應肇因分析。 

2. 巫顧問哲緯： 

(1) 因現階段事故資料的肇因僅為初步判斷仍不夠詳細，建議可聯結事

故鑑定的結果，包括將主、次要的肇因編碼後納入資料庫，建立資

料最重要還是在於分析，透過分析調查才能再進一步將資料去蕪存

菁。 

(2) 易肇事路口的改善常只針對單點路口問題，卻忽略原因可能在於整

體交通循環或駕駛人的問題，故歸納出臺中市的五大主要肇事原因： 

A. 號誌化路口清道時間不足。 

B. 公車運轉急促。 

C. 路口標線複雜。 

D. 非號誌化路口路權不清。 

E. 機車超速嚴重。 

(3) 依據本人觀察臺中市的事故發生原因，除上述事故鑑定時約佔 70%

的五大肇因外，其中尚有個因素為許多路口因需提供多一條左轉車

道，將直行車道往右偏移劃設，導致壓縮機車行駛空間，此部分建

議可參考其他縣市做法一併檢討研議。 

3. 交通警察大隊： 

(1) 因民眾申請交通事故肇因鑑定的件數頗多，且警察局僅提供初步分

析，難以如同車鑑會能詳細鑑定分析，故對於提供更詳細的資料部

分，仍需相關單位共同研究討論如何精進事故數據。 

(2) 有關流程內設定為改善後的隔月肇事件數下降 10%，但 1 個月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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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恐不足顯現出改善成果，建議以每季 3 個月平均肇事件數為比較

基礎較能具體呈現改善績效。 

4. 交通工程科： 

(1) 清道時間不足部分，以市政路及環中路口為例，走市政路至環中路

左轉上匝道口處基於肇事因素，經檢討後已相當程度拉長該處之清

道時間，同仁於現勘時如發現此問題亦會配合檢討調整。 

(2) 另有關路口標線複雜及路權不清的部分，營建署每年皆定期舉辦道

路考評，今年甚至提高交通工程項目的考評比重至 25%以上，其中

一項考評項目即為幹支道的劃分以及路口標線的正確性，本局會將

此部分列為今年度努力的重點之一。 

(3) 肇事數據部分需再邀集車鑑會或交通警察大隊共同研商。 

(4) 有關車道偏右劃設的問題，通常係因在沒有左轉專用道或左轉專用

道寬道不足的情況下，會影響直行車道的空間，基於維持車道數的

考量才會微幅調整往右偏移劃設直行車道，將參考顧問意見直行車

道儘量以直線劃設為主。 

5. 交通行政科： 

(1) 關於事故肇因不夠細緻部分，警察局同仁的困境在於事故現場有處

理時效的問題，所以無法再細分肇因。 

(2) 雖 A1類交通事故多數肇因為人為因素，但應仍可透過檢視工程是否

有改善空間來協助降低肇事率。 

（四） 決    議： 

1. 為處理現階段改善作為並無一套可依循作業流程的問題，原則上依業務

單位提報的改善流程架構及肇事件數未下降 10%的門檻進行。請交工科

參考顧問意見完整補充流程的細部說明，包含各階段所需準備的分析資

料、檢討重點及對應作為等要件，如：事故資料蒐集分析需要人車路的

資料、肇因分析需瞭解各易肇事路口的碰撞型態並可以巫顧問提出的五

大主要肇因先行檢視；流程補充完成後，再請交工科視修正情形循序提

報交改小組討論確認。 

2. 有關績效評估追蹤，初期以每季 3個月平均肇事件數下降 10%為評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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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後續如需縮短期程再行檢討評估。 

3. 建議高風險平台的數據可連結車鑑會資料，易肇事路口的改善作為可利

用高風險平台的數據分析作為基礎，才能全面判斷肇因，並精準掌握及

研提改善方案。 

4. 事故資料蒐集時請先確定人、車、路等完整資料以及更詳細的肇因，建

議連結警察局的初判表及車鑑會的審議結果 

5. 目前易肇事地點的改善仍鎖定每年及每月的前十大易肇事路口，請相關

單位透過持續滾動檢討讓肇事情形有所改進，另請統計歸納出目前主要

的肇因，並以巫顧問的五大肇因做為路口會勘時的檢視要件。 

6. 請於會勘前研擬初步構想或改善方案，會勘後再確認，請一併於方案研

擬的流程詳細說明。 


